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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修订对比表 

注：加“删除线”表明该条款被删除,“字体加粗”表示增加或修改该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董事，是指本制度执行期间公司董事会的全

部在职成员，包括内部董事、外部董事及独立董事。本制度所称

内部董事，是指与公司之间签订聘任合同或劳动合同的公司员工

或公司管理人员兼任的董事。本制度所称外部董事，是指不在公

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的非独立董事。本制度所称独立董

事，是指公司按照《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的

规定聘请的，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

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董事，是指本制度执行期间公司董事会的全

部在职成员，包括内部董事、外部董事及独立董事。本制度所称

内部董事，是指与公司之间签订聘任合同或劳动合同的公司员工

或公司管理人员兼任的董事。本制度所称外部董事，是指不在公

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的非独立董事。本制度所称独立董

事，是指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的规定聘请的，

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

的董事。 

第四条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是对董事、高管人员进行

考核并确定薪酬的管理机构。 

第四条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在董事会的授权下，负责

研究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考核的标准，进行考核并提出建议，

研究和审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 
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财务部门配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进

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具体实施。 

第九条  公司内部董事或内部监事兼任公司管理人员时，年薪方

案上限以孰高者确定。 

第九条  公司内部董事或内部监事兼任公司管理人员时，年薪方

案上限以孰高者确定。 
本制度所规定的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不包括股权激

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以及其他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发放的奖金

或奖励等。 



第十五条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批，可以临时性的

为专门事项设立专项奖励或惩罚，作为对在公司任职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的补充。 

第十五条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批并报公司董事会

备案后，可以临时性的为专门事项设立专项奖励或惩罚，作为对

在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的补充。 
 


